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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埔區議會文件 12/2019 號 
傳閱以待通過 

 
 

立 法 會 議 員 與 大 埔 區 議 會 議 員 舉 行 的 會 議 及 午 餐 聚 會  
擬 議 討 論 題 目 及 資 料 文 件  

 
 

目 的  
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供 立 法 會 議 員 與 大 埔 區 議 會 議 員 舉 行 的 會 議 及 午 餐 聚 會 上 討 論

的 題 目 及 資 料 文 件 ， 徵 詢 區 議 員 的 意 見 。  

 
 
背 景  

 
2 .  立 法 會 邀 請 大 埔 區 議 會 議 員 於 2 0 1 9 年 3 月 1 9 日 (星 期 二 )出 席 會 議 及 午 餐 聚

會 。 大 埔 區 議 會 在 2 0 1 8 年 11 月 1 日 的 會 議 上 議 決 沿 用 一 貫 做 法 ， 由 大 埔 區 議 會

轄 下 五 個 委 員 會 各 自 擬 訂 會 議 的 討 論 題 目 及 資 料 文 件 ， 以 供 區 議 會 審 議 及 通 過 ，

然 後 送 交 立 法 會 。  

 
3 .  大 埔 區 議 會 轄 下 五 個 委 員 會 已 於 2 0 1 8 年 11 月 的 會 議 上 擬 訂 討 論 題 目 ， 並 在

1 2 月 上 旬 以 傳 閱 文 件 方 式 通 過 相 關 的 資 料 文 件 ， 請 參 閱 附 件 。  

 
 
徵 詢 意 見  

 
4 .  請 區 議 員 考 慮 通 過 載 於 附 件 的 討 論 題 目 及 資 料 文 件 。  

 
 
 
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8 年 1 2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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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 
(一 )  漁 農 工 商 、 旅 遊 及 文 娛 康 體 委 員 會  

 
討 論 題 目 ： 推 廣 大 埔 休 閒 漁 業  

 
背 景  

 
1 .  大 埔 區 的 天 然 資 源 豐 富，區 內 三 門 仔 及 鹽 田 仔 的 漁 業 歷 史 悠 久，而 現 時 全 港

2 6 個 魚 類 養 殖 區 中 ， 有 7 個 位 於 大 埔 區 ， 佔 全 港 總 數 超 過 四 分 之 一 。 然 而 ， 隨 著

社 會 變 遷 及 土 地 限 制 ， 區 內 的 漁 業 日 漸 式 微 。 同 時 ， 因 應 旅 遊 模 式 的 轉 變 ， 不 少

國 家 或 城 市 都 將 漁 業 注 入 休 閒 旅 遊 的 元 素 ， 不 但 可 為 漁 業 提 供 轉 型 的 出 路 ， 亦 豐

富 了 地 方 的 旅 遊 資 源 。  

 
2 .  有 見 及 此 ， 大 埔 區 議 會 曾 在 2 0 1 4 年 與 立 法 會 議 員 會 面 時 ， 以 發 展 香 港 地 區

性 休 閒 漁 業 作 為 其 中 一 個 討 論 題 目 ， 並 促 請 政 府 制 訂 完 善 的 休 閒 漁 業 發 展 政 策 ，

將 休 閒 漁 業 發 展 為 本 地 特 色 的 旅 遊 項 目 。 立 法 會 其 後 回 覆 已 將 有 關 關 注 及 建 議 分

別 轉 致 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和 經 濟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， 以 供 考

慮 。  

 
 
進 展  

 
3 .  大 埔 區 議 會 曾 於 2 01 8 年 4 月 前 往 杭 州 、 寧 波 及 象 山 漁 港 進 行 考 察 活 動 ， 而

考 察 活 動 的 其 中 一 個 主 要 目 的 ， 是 希 望 借 鑒 象 山 漁 港 休 閒 漁 業 的 成 功 經 驗 ， 活 化

大 埔 區 的 漁 業 。 象 山 的 休 閒 漁 業 發 展 非 常 蓬 勃 ， 藉 著 是 次 考 察 的 機 會 ， 大 埔 區 議

員 乘 坐 當 地 休 閒 漁 業 觀 光 船 出 海 ， 了 解 當 地 休 閒 漁 業 的 運 作 模 式 。 在 觀 光 船 上 ，

旅 客 可 以 觀 看 漁 民 示 範 作 業 情 況 ， 而 船 上 亦 設 有 簡 單 的 休 閒 設 備 供 旅 客 使 用 。 旅

程 完 結 後 ， 旅 客 更 可 取 走 當 日 的 漁 穫 烹 調 享 用 。 考 察 當 日 除 了 大 埔 區 議 員 乘 坐 的

觀 光 船 外 ， 亦 有 多 艘 觀 光 船 載 著 旅 客 出 海 ， 可 見 當 地 的 休 閒 漁 業 頗 受 歡 迎 。 大 埔

區 議 員 認 為 象 山 的 休 閒 漁 業 有 不 少 值 得 學 習 之 處 ， 因 為 除 了 可 增 加 漁 民 收 入 外 ，

亦 能 加 深 市 民 對 漁 業 的 認 識。因 此，大 埔 區 議 員 認 為 政 府 可 借 鑒 象 山 漁 港 的 經 驗 ，

在 本 港 推 行 類 似 措 施 ， 活 化 大 埔 區 的 漁 業 發 展 。  

 
4 .  在 綜 合 和 整 理 上 述 考 察 象 山 漁 港 所 得 的 資 料 後 ， 大 埔 區 議 會 於 2 0 1 8 年 7 月

致 函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“ 漁 護 署 ” )， 希 望 該 署 及 其 他 相 關 部 門 可 以 考 慮 於 本 港 推

行 類 似 措 施 。 及 後 ， 漁 護 署 回 覆 表 示 會 借 鏡 相 關 經 驗 ， 積 極 推 行 各 項 措 施 ， 推 動

本 港 漁 業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。  

 
5 .  在 2 0 1 8 年 11 月 9 日 的 漁 農 工 商 、 旅 遊 及 文 娛 康 體 委 員 會 (“ 漁 康 會 ” )會 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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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， 有 委 員 表 示 雖 然 政 府 在 現 行 制 度 下 推 行 休 閒 漁 業 仍 有 掣 肘 ， 但 他 認 為 休 閒 漁

業 除 了 令 漁 民 受 惠 外，對 大 眾 亦 有 吸 引 之 處，因 此 認 為 休 閒 漁 業 值 得 爭 取 並 推 廣 。

漁 康 會 並 同 意 以 推 廣 大 埔 休 閒 漁 業 作 為 2 0 1 9 年 3 月 1 9 日 與 立 法 會 議 員 會 面 時 的

其 中 一 個 討 論 題 目 。  

 
 
區 議 會 的 要 求  

 
6 .  漁 康 會 要 求 政 府 相 關 部 門 參 考 其 他 地 區 的 經 驗，為 大 埔 區 提 供 更 多 元 化 的 休

閒 漁 業 項 目 ， 並 加 強 推 廣 大 埔 休 閒 漁 業 ， 讓 區 內 漁 業 界 有 更 大 的 空 間 轉 型 發 展 。  

 
 
(二 ) 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 

 
討 論 題 目 ： 要 求 增 加 大 埔 區 的 泊 車 位  

 
背 景  

 
7 .  大 埔 區 車 輛 泊 位 不 足 的 問 題 由 來 已 久，且 在 近 年 有 日 益 嚴 重 的 趨 勢。由 於 泊

車 位 不 足 ， 區 內 經 常 有 車 輛 在 道 路 上 非 法 停 泊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在 寶 鄕 街 、 懷 義 街 及

靖 遠 街 經 常 有 車 輛 違 泊 ， 以 致 佔 據 了 行 車 線 及 阻 塞 道 路 ， 阻 礙 車 輛 正 常 行 駛 ， 亦

阻 擋 其 他 駕 駛 者 的 視 線 ， 影 響 交 通 安 全 。 此 外 ， 大 埔 海 濱 公 園 每 逢 假 日 都 吸 引 大

批 市 民 前 往 遊 覽，為 該 處 帶 來 人 流 和 車 流。然 而，大 埔 海 濱 公 園 附 近 欠 缺 泊 車 位 ，

以 致 附 近 街 道 的 車 輛 違 泊 問 題 嚴 重 ， 亦 導 致 大 埔 工 業 邨 及 汀 角 路 一 帶 的 交 通 更 加

擠 塞 。 隨 著 大 埔 區 內 多 個 房 屋 發 展 項 目 將 在 未 來 數 年 相 繼 落 成 ， 區 內 的 車 輛 數 目

將 會 相 應 增 加 ， 屆 時 泊 車 位 不 足 的 問 題 將 會 更 為 嚴 重 。   

 
 
進 展  

 
8 .  為 解 決 泊 車 位 不 足 的 問 題，大 埔 區 議 會 一 直 提 出 多 項 建 議，要 求 在 區 內 增 加

泊 車 位 。 現 將 其 中 數 項 建 議 簡 述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興 建 多 層 停 車 場 及 機 械 式 泊 架 ， 以 善 用 土 地 資 源 製 造 泊 車 位 。  

( i i )  在 “ 大 埔 第 3 3 區 足 球 場 暨 欖 球 場 ” 工 程 計 劃 內 加 設 地 下 停 車 場 。 康 樂

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及 運 輸 署 在 2 0 1 8 年 11 月 8 日 的 大 埔 區 議 會 轄 下 地 區 設 施

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(“ 地 管 會 ” )上 就 此 項 工 程 作 出 匯 報。運 輸 署 表 示 在 許

可 的 情 況 下，在 該 工 程 計 劃 加 設 地 下 停 車 場，提 供 約 1 20 個 中 型 或 重 型

車 輛 泊 位 及 約 1 8 0 個 私 家 車 泊 車 位。然 而，由 於 擬 建 地 下 停 車 場 在 潛 在

危 險 諮 詢 區 域 範 圍 內 ， 根 據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( “ 《 準 則 》 ” )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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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 輸 署 需 要 就 土 地 用 途 諮 詢 潛 在 危 險 設 施 土 地 使 用 規 劃 和 管 制 協 調 委

員 會 的 意 見，亦 需 要 完 成 量 化 風 險 評 估 報 告 及 可 行 性 研 究，才 能 得 知 地

下 停 車 場 工 程 是 否 可 行 。  

( i i i )  有 關 部 門 在 2 0 1 8 年 7 月 11 日 大 埔 區 議 會 轄 下 環 境、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員 會

會 議 上 向 區 議 員 介 紹 頌 雅 路 西 的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計 劃。頌 雅 路 西 項 目 計 劃

擬 建 的 單 位 數 目 達 9 5 0 個 ， 但 只 能 提 供 3 0 個 泊 車 位 ， 未 能 滿 足 居 民 的

需 求 。 區 議 員 希 望 政 府 部 門 能 增 加 項 目 內 泊 車 位 的 數 目 。  

( i v )  鄉 村 居 民 人 數 在 近 年 有 上 升 趨 勢，他 們 大 多 駕 駛 車 輛 出 入，引 致 鄉 村 泊

車 位 不 足 的 問 題。區 議 員 認 為 申 請 把 鄉 村 土 地 改 劃 為 停 車 場 的 手 續 繁 複 ，

費 用 亦 十 分 昂 貴，故 建 議 放 寬 有 關 手 續，增 加 鄉 村 泊 車 位，以 滿 足 居 民

需 要 。  

 
 
區 議 會 的 要 求  

 
9 .  大 埔 區 議 會 多 年 來 一 直 提 出 多 項 建 議，爭 取 增 加 區 內 泊 車 位，以 紓 緩 泊 車 位

不 足 的 問 題 ， 惟 有 關 問 題 不 但 未 有 改 善 ， 而 且 更 有 日 漸 惡 化 的 趨 勢 。 區 議 員 認 為

增 加 區 內 泊 車 位 有 迫 切 需 要 ， 故 在 2 0 1 8 年 11 月 8 日 的 地 管 會 會 議 上 ， 同 意 以 題

述 事 宜 作 為 2 0 1 9 年 3 月 1 9 日 與 立 法 會 議 員 會 面 時 的 其 中 一 個 討 論 項 目 ， 期 望 立

法 會 議 員 能 協 助 推 動 政 府 透 過 覓 地 開 設 臨 時 停 車 場 、 興 建 多 層 及 地 下 停 車 場 及 增

加 新 發 展 項 目 內 車 位 的 數 目 等 ， 以 多 管 齊 下 的 方 式 改 善 區 內 泊 車 位 不 足 的 問 題 。  

 
 
(三 )  環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 

 
討 論 題 目 ：  林 村 河 、 大 埔 河 及 大 埔 區 渠 管 的 環 境 衞 生 問 題， 以 及 林 村 河 及 大 埔 河

的 河 堤 倒 塌 問 題  

 
背 景  

 
1 0 .  林 村 河 及 大 埔 河 貫 通 大 埔 區 內 不 少 地 方，對 大 埔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意 義，因 此 大

埔 區 議 會 一 直 非 常 關 注 林 村 河 及 大 埔 河 的 環 境 衞 生 情 況 。 大 埔 區 議 會 轄 下 漁 康 會

以 及 環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( “ 環 房 會 ” )在 近 年 將 林 村 河 及 大 埔 河 的 環 境 衞 生

問 題 訂 為 恆 常 討 論 項 目，並 邀 請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包 括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“ 土 拓 署 ” )、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“ 食 環 署 ” )、 環 境 保 護 署 、 渠 務 署 及 海 事 處 出 席 會 議 報 告 清 理

有 關 河 道 工 作 的 進 展，以 期 透 過 緊 密 監 察，改 善 林 村 河 及 大 埔 河 的 環 境 衞 生 情 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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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 展  

 
1 1 .  在 上 述 委 員 會 會 議 上，多 名 區 議 員 曾 要 求 相 關 部 門 積 極 跟 進 及 解 決 林 村 河 及

大 埔 河 的 垃 圾 、 淤 泥 及 淤 泥 發 出 臭 味 的 問 題 。 他 們 要 求 相 關 部 門 定 期 清 理 林 村 河

及 大 埔 河 河 床 的 淤 泥 ， 並 加 強 檢 控 亂 拋 垃 圾 的 人 士 ， 以 維 持 河 道 清 潔 。 就 區 議 員

的 關 注 ， 渠 務 署 及 土 拓 署 表 示 會 定 期 檢 查 有 關 河 道 的 河 床 ， 如 發 現 河 床 的 淤 泥 超

出 渠 務 署 訂 定 的 戒 備 水 平 ， 土 拓 署 會 利 用 大 型 機 械 進 行 河 道 疏 浚 工 程 。 此 外 ， 食

環 署 表 示 會 收 集 在 河 道 上 漂 浮 的 垃 圾 ， 並 會 視 乎 河 面 的 垃 圾 量 調 整 收 集 垃 圾 的 次

數 及 檢 控 在 河 道 上 亂 拋 垃 圾 的 人 士 。  

 
1 2 .  在 近 月 舉 行 的 環 房 會 會 議 上，有 區 議 員 認 為 林 村 河 及 大 埔 河 的 環 境 衞 生 情 況

仍 然 未 有 明 顯 改 善。有 區 議 員 指 林 村 河 及 大 埔 河 目 前 仍 時 常 發 出 臭 味 (特 別 在 退 潮

時 )，河 道 兩 旁 的 排 水 渠 口 亦 經 常 出 現 油 污，加 上 河 道 內 有 被 丟 棄 的 共 享 單 車 及 樹

幹 斷 枝 等 長 時 間 未 有 部 門 清 理 ， 使 河 道 的 環 境 衞 生 情 況 進 一 步 惡 化 。  

 
1 3 .  此 外，有 區 議 員 亦 指 出 河 道 的 管 理 及 清 潔 工 作 由 多 個 政 府 部 門 共 同 負 責，因

此 權 責 不 清 的 問 題 時 有 發 生 ， 實 難 以 有 效 改 善 河 道 的 環 境 衞 生 情 況 。 以 清 理 河 道

垃 圾 為 例 ， 雖 然 在 河 面 漂 浮 的 垃 圾 與 在 河 床 的 垃 圾 會 分 別 由 食 環 署 及 渠 務 署 負 責

清 理 ， 但 一 些 欠 缺 清 晰 界 定 的 物 件 ， 例 如 露 出 水 面 但 豎 立 在 河 床 的 枯 枝 等 ， 其 清

理 工 作 應 該 由 哪 個 部 門 負 責 則 未 有 明 確 分 工 ， 以 致 部 門 間 互 相 推 卸 責 任 ， 使 清 理

河 道 的 工 作 停 滯 不 前 ， 未 能 及 時 處 理 的 問 題 亦 多 不 勝 數 。 此 外 ， 在 颱 風 “ 山 竹 ”

吹 襲 過 後 ， 林 村 河 及 大 埔 河 有 部 分 河 堤 倒 塌 ， 區 議 員 亦 希 望 有 關 部 門 能 盡 快 跟 進

處 理 。  

 
1 4 .  在 2 0 1 8 年 11 月 7 日 的 環 房 會 會 議 上，區 議 員 繼 續 對 林 村 河 及 大 埔 河 的 環 境

衞 生 及 河 堤 倒 塌 問 題 表 示 關 注 。 在 該 次 會 議 上 ， 有 區 議 員 亦 反 映 鄉 郊 的 渠 管 日 久

失 修，而 大 埔 區 渠 管 的 衞 生 狀 況 亦 欠 理 想，例 如 渠 管 有 污 漬 及 經 常 有 老 鼠 出 沒 等 ，

情 況 值 得 關 注 。 故 此 ， 環 房 會 同 意 以 題 述 事 宜 作 為 2 0 1 9 年 3 月 1 9 日 與 立 法 會 議

員 會 面 時 的 其 中 一 個 討 論 項 目 。  

 
 
區 議 會 的 要 求  

 
1 5 .  環 房 會 要 求 各 政 府 部 門 加 強 合 作，積 極 改 善 林 村 河、大 埔 河 及 大 埔 區 渠 管 的

環 境 衞 生 問 題 ， 以 及 盡 快 修 復 林 村 河 及 大 埔 河 的 河 堤 。  

 
 
(四 )  社 會 服 務 委 員 會  

 
討 論 題 目 ： 要 求 加 快 興 建 大 埔 社 區 醫 療 中 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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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 景  

 
1 6 .  隨 著 大 埔 區 人 口 上 升 及 老 化，區 內 居 民 對 普 通 科 門 診 服 務 需 求 日 趨 殷 切。根

據 規 劃 署 的《 準 則 》，大 埔 區 理 應 獲 分 配 三 間 普 通 科 門 診 診 所，惟 現 時 區 內 卻 只 有

兩 間 普 通 科 門 診 診 所 。 有 見 及 此 ， 大 埔 區 議 會 一 直 積 極 爭 取 在 區 內 興 建 大 埔 社 區

醫 療 中 心。大 埔 區 議 會 轄 下 社 會 服 務 委 員 會 ( “ 社 服 會 ” )並 曾 在 2 0 1 7 年 11 月 的 會

議 上 通 過 動 議 ， 要 求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(“ 食 衞 局 ” )盡 快 興 建 大 埔 社 區 醫 療 中 心 。 社

服 會 並 在 2 0 1 7 年 1 2 月 7 日 去 信 行 政 長 官 辦 公 室 ， 反 映 區 議 員 的 意 見 。 行 政 長 官

辦 公 室 其 後 表 示 ， 已 在 2 0 1 7 年 1 2 月 1 2 日 將 信 件 轉 交 食 衞 局 參 閱 。  

 
 
進 展  

 
1 7 .  規 劃 署 及 食 衞 局 曾 分 別 於 2 0 1 6 年 及 2 0 1 7 年 表 示，政 府 已 預 留 位 於 安 邦 路 的

前 大 埔 賽 馬 會 泳 池 用 地 作 未 來 發 展 社 區 醫 療 中 心 之 用。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在 2 0 1 8 年

3 月 的 地 管 會 會 議 上 報 告， 2 0 1 8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提 及，政 府 會 預 留 8 0 億 元 供 全 港

1 8 區 盡 快 興 建 一 些 期 待 已 久 的 設 施 或 改 善 現 有 的 地 區 設 施 ， 而 大 埔 區 被 揀 選 的 地

區 設 施 項 目 為 安 邦 路 社 區 醫 療 中 心 。 在 會 議 上 ， 多 位 區 議 員 對 興 建 社 區 醫 療 中 心

表 示 支 持 ， 同 時 亦 表 示 希 望 政 府 能 在 有 關 項 目 加 入 圖 書 館 、 地 下 停 車 場 及 社 福 設

施 等 ， 以 滿 足 社 區 對 有 關 設 施 的 需 求 。  

 
1 8 .  區 議 員 在 近 月 舉 行 的 社 服 會 會 議 上，一 直 對 社 區 醫 療 中 心 項 目 的 進 度 表 示 關

注 。 在 2 0 1 8 年 11 月 7 日 舉 行 的 社 服 會 會 議 ， 多 名 區 議 員 再 次 要 求 加 快 興 建 大 埔

社 區 醫 療 中 心 。 有 區 議 員 並 表 示 ， 既 然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已 經 批 准 放 寛 安 邦 路 前 賽

馬 會 泳 池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因 此 應 該 沒 有 其 他 問 題 阻 礙 社 區 醫 療 中 心 的 興

建 。 而 食 衞 局 作 為 負 責 醫 療 政 策 的 政 策 局 ， 有 責 任 制 定 工 作 時 間 表 ， 推 動 是 項 工

程 。 社 服 會 其 後 決 定 去 信 要 求 食 衞 局 制 定 此 項 目 的 工 作 時 間 表 ， 以 及 要 求 局 方 定

期 派 員 出 席 社 服 會 會 議 匯 報 工 作 進 展。有 關 信 件 已 於 2 0 1 8 年 11 月 2 8 日 發 出，現

正 等 待 食 衞 局 的 回 覆 。  

 
 
區 議 會 的 要 求  

 
1 9 .  大 埔 區 議 會 要 求 有 關 部 門 積 極 回 應 大 埔 區 居 民 對 公 營 醫 療 服 務 的 需 求，盡 快

興 建 大 埔 社 區 醫 療 中 心 ， 以 長 遠 解 決 大 埔 區 公 營 醫 療 服 務 不 足 的 問 題 。  

 

 
(五 ) 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
 
討 論 題 目 ： 要 求 加 快 在 廣 福 行 人 橋 附 近 加 設 橫 跨 林 村 河 的 行 車 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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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 景  

 
2 0 .  大 埔 區 近 年 的 房 屋 發 展 項 目 相 繼 落 成，人 口 及 車 輛 數 目 不 斷 增 加。然 而，大

埔 區 的 道 路 網 絡 發 展 未 能 配 合 需 求 ， 使 區 內 主 要 道 路 如 鄉 事 會 街 、 南 運 路 及 廣 福

道 等 的 交 通 擠 塞 情 況 日 趨 嚴 重 。 此 外 ， 車 輛 目 前 只 能 使 用 寶 鄉 橋 及 南 運 路 來 往 大

埔 南 及 大 埔 北，倘 若 這 兩 條 道 路 同 時 發 生 交 通 事 故，或 當 有 突 發 事 故 發 生 (例 如 地

下 水 管 爆 裂 等 )， 往 返 大 埔 南 北 之 間 的 交 通 將 可 能 陷 於 癱 瘓 ， 不 但 影 響 居 民 出 入 ，

亦 會 阻 礙 緊 急 救 援 車 輛 的 通 行 ， 威 脅 居 民 的 生 命 安 全 。  

 
2 1 .  為 紓 緩 寶 鄉 橋 及 南 運 路 的 交 通 流 量 和 提 升 道 路 網 絡 以 應 付 緊 急 事 故 的 應 變

能 力 ， 大 埔 區 議 會 多 年 來 一 直 爭 取 在 廣 福 行 人 橋 附 近 加 設 一 道 橫 跨 林 村 河 的 行 車

橋 (下 稱 “ 廣 福 行 車 橋 ” )， 作 為 往 返 大 埔 南 北 的 替 代 路 線 。 為 深 入 探 討 興 建 廣 福

行 車 橋 的 需 求，大 埔 區 議 會 曾 於 2 0 1 0 年 設 立「 建 議 在 廣 福 橋 附 近 加 設 行 車 橋 」工

作 小 組 ， 並 委 託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進 行 研 究 ， 結 果 顯 示 興 建 廣 福 行 車 橋 有 實 際 需 要 及

迫 切 性 。  

 
 
進 展  

 
2 2 .  大 埔 區 議 會 其 後 將 興 建 廣 福 行 車 橋 事 宜 交 由 轄 下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(“ 交 運

會 ” )繼 續 跟 進。交 運 會 曾 多 次 要 求 運 輸 署 及 路 政 署 提 交 工 程 設 計 圖 及 時 間 表，並

盡 快 開 展 工 程，惟 多 年 來 一 直 未 有 太 大 進 展。直 至 2 0 1 8 年 7 月，路 政 署 向 交 運 會

提 交 廣 福 行 車 橋 的 初 步 可 行 性 研 究 ， 但 目 前 整 個 工 程 項 目 仍 在 非 常 初 步 的 階 段 ，

往 後 仍 需 要 經 過 多 個 程 序 ， 包 括 向 立 法 會 申 請 工 程 撥 款 、 聘 請 顧 問 公 司 擬 備 廣 福

行 車 橋 的 初 步 設 計 及 進 行 地 區 諮 詢 等 才 可 開 展 工 程 。 此 外 ，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早 前 曾

表 示 ， 由 於 廣 福 行 車 橋 將 橫 跨 林 村 河 ， 因 此 工 程 只 能 在 每 年 的 旱 季 進 行 ， 單 單 是

工 程 建 造 時 間 便 需 要 6 年 。 由 此 可 見 ， 此 項 工 程 仍 需 一 段 頗 長 的 時 間 才 能 開 展 及

完 成 。  

 
2 3 .  為 了 加 快 推 展 工 程，交 運 會 於 2 0 1 8 年 7 月 成 立「 廣 福 行 車 橋 工 作 小 組 」(“ 工

作 小 組 ” )，以 聚 焦 討 論 及 跟 進 與 廣 福 行 車 橋 相 關 的 事 宜。工 作 小 組 曾 於 2 0 1 8 年 9
月 進 行 會 議，路 政 署 在 該 次 會 議 上 表 示，該 署 可 在 2 0 1 8 年 年 底 完 成 廣 福 行 車 橋 的

初 步 可 行 性 研 究 ， 及 後 會 展 開 撥 款 申 請 的 程 序 。 在 得 到 撥 款 後 ， 該 署 會 聘 請 顧 問

公 司 為 廣 福 行 車 橋 進 行 初 步 設 計 ， 亦 會 就 有 關 設 計 諮 詢 大 埔 區 議 會 的 意 見 。 直 至

現 時，工 作 小 組 仍 等 待 路 政 署 完 成 有 關 的 初 步 可 行 性 研 究，向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進 展 。  

 
 
區 議 會 的 要 求  

 
2 4 .  大 埔 區 議 會 早 在 2 0 1 0 年 已 經 向 政 府 積 極 爭 取 興 建 廣 福 行 車 橋 ， 惟 相 關 部 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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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直 以 種 種 原 因 一 再 拖 延 ， 令 工 程 進 展 十 分 緩 慢 。 大 埔 區 議 會 認 為 興 建 廣 福 行 車

橋 有 其 迫 切 性 ， 不 應 再 有 任 何 拖 延 。 在 2 0 1 8 年 11 月 9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交 運 會 同 意

以 題 述 事 宜 作 為 2 0 1 9 年 3 月 1 9 日 與 立 法 會 議 員 會 面 時 的 其 中 一 個 討 論 項 目 ， 期

望 立 法 會 能 協 助 推 動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盡 早 落 實 進 行 是 項 工 程 。  

 
 
 
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8 年 1 2 月  


